
省生态环境厅 省发展改革委转发
关于推荐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

试点项目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、发展改革委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《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　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要求，创新环境治理模式，生态环境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《关于推荐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项目的通知》（环办科财函﹝2020﹞489号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、发展改革委要尽快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（简称EOD模式）试点备选项目的征集工作，并于11月16日前以联合行文形式将推荐EOD模式的申报材料（一式四份，含备选项目清单）报送省生态环境厅和省发展改革委，电子材料同时发送联系人邮箱。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发展改革委将按照择优原则，经形式校核、专家指导后，综合确定向国家推荐的试点项目名单。
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            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 日

（联系人：省生态环境厅法规标准与科技处 戴莹，联系电话：025-86266098，邮箱：daiying@jshb.gov.cn，邮寄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176号南楼513室；联系人：省发展改革委资环处 闫啸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92470，邮箱：15105276020@163.com，邮寄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70号13号楼210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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